
8.4.4   本条所提出的设计要求与《福建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DBJ/T 13-118-2014 
的第 5.2.17 条对应。 

本条设计要求适用于采用集中空调系统的建筑。蓄冷蓄热技术虽然从能源

转换和利用本身来讲并不节约，但是其对于昼夜电力峰谷差异的调节具有积极

的作用，能够满足城市能源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要求，为此，宜根据当地能

源政策、峰谷电价、能源紧缺状况和设备系统特点等进行选择。 

蓄冷蓄热系统满足下列两项之一即可： 

1 用于蓄冷的电驱动蓄能设备提供的设计日的冷量达到 30%；参考现行国

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，电加热装置的蓄能设备能保证高

峰时段不用电； 

2 最大限度地利用谷电，谷电时段蓄冷设备全负荷运行的 80%应能全部蓄

存并充分利用。 


